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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

 

 

一、重要内容提示 

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股票

自 2024 年 9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9 日内存在股价涨幅

较大的情形，公司股价波动偏离市场和行业走势。截至 2024 

年 11 月 29日股票收盘价为 0.55元人民币每股。 

公司主要产品与服务项目为二极管、整流桥等产品的研

发、生产和销售。 

公司 2024 年 1-6 月的营业收入为 1338.53万元，净利

润为-418.37万元，2024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为-0.12元，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。 

当前，公司除法定代表人之外，其余 99 名员工已经离

职（退休 1人），向绍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分批提起了劳

动仲裁。 

公司 2024 年 11 月 29 日收到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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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编号：2024-049 

法院（以下简称“绍兴中院”）发出的（ 2024）浙 06破申

5号《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书》”）。《通知书》称，王海

滨、章伟娟、张君燕、白冰凌、丁高华、钱月娟、金东、胡

秋萍、胡耀芳、汪成红、汪妮娜、徐芳、应套涛、虞林峰、

赵冬琴、朱坚华、张彩仙、童海燕、鲁芳英、吴婉君、谢芳、

单永茂、金萍、戚周萍、顾海凤、金燕、邱春凤、章昕峰、

徐伟芳申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于 2024年 11月 27日立案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之规定，你公司

如有异议，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

附相关证据材料。公司根据当前资债、人员、诉讼（仲裁）

等情况，与聘请律师、主审法官作了沟通，公司现状没有资

金、资产变现等相关措施筹集资金对王海滨等 29 名员工债

权人的债务可以履行支付，没有证据可证明公司有履行债务

清偿能力对破产清算提出异议，公司 2024 年 11 月 29 日向

绍兴中院递交了《函》，对王海滨等 29 名员工债权人提出的

破产清算无异议。 

公司股票价格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，随时有快速下跌的

可能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甄别、理性判断、注意投资风险

和交易风险，避免产生较大投资损失。 

 

二、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

公司高度重视股票交易异常情况，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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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:前期公告的事项不存在需要

更正、补充之处，或取得重大进展或变化;未发现可能或已经

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

闻，不涉及热点概念事项;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

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;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

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，或处于筹划阶段

的重大事项;不存在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

件。 

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公司股价波动偏离市场和行业走势，股价异常波动引起

公司高度重视。目前公司因涉及多起诉讼，导致银行账户冻

结、资产被查封以及除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员工全部离职，在

完全停工停产的情况下，特别要说明的是，己有王海滨等 29

名员工债权人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破产清算请求，

已经于 2024年 11 月 27日立案，立案文号为（ 2024）浙 06

破申 5号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甄别、理性判断、注意投资

风险和交易风险，避免产生较大投资损失。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信息为

准。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及时、准确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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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1月 29日 

 


